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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一、本书以章为单位撰写，部分章节内容涉及重叠议题时容有不同处理方法或不同学术意见，本书并
不为学术意见之一致负责。
引用时仍请以各该章作者之意见为意见，本书作者并不反对学界就此作不同意见之比较。
    二、本书以章为单位，于章末列出与该章最直接密切相关文献用供参考。
由于中外文文献过多，经过选取后，仅列出中文文献中最具有代表性者，以方便读者作更广泛地阅读
。
为了避免重复，章后参考文献并不包括教科书。
但具整体参考价值的教科书则列于书末之参考文献，以方便读者参考。
    三、本书附注之格式，于统一引注格式发展出来之前，仅求本书内部之统，未来法学界形成统一引
注格式时，本书作者乐意于新版时配合修订。
    四、本书之引用，请以各章为单位，再注明本书出处。
例如，参阅许宗力，“行政处分”，翁岳生编《行政法》，第445页，第448页至第490页（二版，2000
年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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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适用　第五章　行政法律关系与特别权力关系　第六章　行政组织法之基本问题　第七章　公务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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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章　行政契约　第十三章　行政计划　第十四章　行政罚行政法　下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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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二、依法行政原则的内容（一）法律优越原则所谓法律优越原则，亦即消极意义之依法行政原则，系
指一切行政权之行使，不问其为权力的或非权力的作用，均应受现行法律之约束，不得有违反法律之
处置而言。
基于宪法所定主权在民的民主原则，行政权之行使，应基于国民之意思，为国民之利益为之，故代表
人民之立法机关所制定之法律，自应优越于行政机关所颁布之行政命令。
德国基本法第二十条第三项后段即谓：“行政权与司法权应受法律与法的拘束”，即本此意旨。
“宪法”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一项规定：“法律与‘宪法’抵触者无效。
”“宪法”第一百七十二条规定：“命令与‘宪法’或法律抵触者无效。
”又“中央法规标准法”第十一条规定：“法律不得抵触‘宪法’，命令不得抵触‘宪法’或法律，
下级机关订定之命令不得抵触上级机关之命令。
”亦均明定，“宪法”优越于法律，而法律优越于命令（行政作用之一种）。
又“地方制度法”第三十条规定：“自治条例与‘宪法’、法律或其于法律授权之法规或上级自治团
体自治条例抵触者，无效。
自治规则与‘宪法’、法律、基于法律授权之法规、上级自治团体自治条例或该自治团体自治条例抵
触者，无效。
委办规则与‘宪法’、法律、‘中央法令’抵触者，无效。
⋯⋯”亦揭示“中央法规”优越于地方法规，上级自治团体法规优越于下级自治团体之法规。
亦即任何较高位阶之法规，均优越于较低位阶之法规，低位阶之法规应受较高位阶之法规的限制拘束
。
此即为法律优越原则的表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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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推荐

《行政法》由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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